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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教办体[2009]19号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健康服务工作管理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卫生局、厅直属学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健康服务工作管理的通知》（教体艺厅[2009]2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加强对学生健康体检、学生常见病及学校传染病防控、学生预防接种工作的监督与指导，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身心健康。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福建省卫生厅办公室

二○○九年五月四日
主题词：教育  卫生  健康  服务  管理  通知
抄送：省疾控中心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9年5月5日印发
